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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对于故意隐瞒病情和行

程、刻意传播病毒，以暴力手段不配合疫情防

控工作的，各地执法司法机关按照相关法律

规定，以妨害公务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办理了一批典型案件。但是，一些地方

在具体办案中，出现了无视情节轻重、社会危

害性大小和主观故意等“一刀切”的情况。

此前，“两高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依法惩

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

罪的意见》，对涉疫情案件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做

了原则性规定，但在适用中还需要细化。

2月 24日，最高检涉疫情防控检察业务领

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妨害公务罪等的适用作出了明确。

最高检研究认为，对于已确诊的新冠肺

炎病人、病原体携带者或者疑似病人，出于新

冠肺炎病毒传播的主观故意，拒绝隔离治疗

或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进入公共

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其中疑似病人的行

为还必须造成传播后果的，依法以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从严惩处。

“实践中，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要从严把握。对于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其他

行为，违反疫情防控措施引起病毒传播或者

造成传播严重危险的，依法适用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定罪处罚。”最高检指出。

对于妨害公务罪受侵害对象的范围如何

把握，最高检指出，要实事求是。

具体来讲，为防控疫情需要，由政府部门

组织动员的居（村）委会、社区工作人员可以

认定为受国家机关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对

于防疫人员依职权行使的与防疫、检疫、强制

隔离、隔离治疗等措施密切的相关行为，应认

定为公务行为。

实践中，有一些由居（村）委会、物业公司

等自发组织、采取有关防控疫情措施的人员，

在执行防控措施时受到暴力、威胁的情况。

对此，最高检明确，对行为人不能认定为妨害

公务罪，可以按照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

侮辱罪等追究刑事责任。

最高检还提到，企业复工复产期间，涉及

经营者违法犯罪的如何办案处理的问题。

“对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企业经营

者，或者是对企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而且确实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

营的，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适用缓

刑的依法建议法院适用缓刑，最大程度防止给

企业生产经营带来负面影响。”最高检指出。

对于已经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

认真负责地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如果不是

确有羁押的必要，可以建议变更强制措施，为

企业复工复产、搞好生产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记者了解到，2月 11日，最高检专门下发

通知，要求既要严厉惩治严重妨害疫情防控

的犯罪行为，又要把握好违法行为与刑事犯

罪的界限；既要考量行为社会危害性评价的

一般标准，又要关注防控疫情时期的特殊危

害性及其恶劣情节；既要总体上体现依法从

严从重打击的政策要求，又要避免不分具体

情况搞“一刀切”的简单操作。同时，最高检

还两次发布办理涉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以

案释法，为检察机关办案提供具体指导的同

时，也向社会公众发出了明确的警示和提醒

讯号。

一些地方在具体办案中，出现了无视情节轻重、社会危害性大小

和主观故意等“一刀切”的情况。最高检明确——

抗疫期，适用妨害公务罪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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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防控工作中，一些患者的个人信息被披露

为了公众知情权为了公众知情权，，该不该交出个人隐私该不该交出个人隐私？？
阅 读 提 示

疫情防控的当下，政府有关部门有责

任及时发布相关疫情信息。同时，全国范

围内也发生了多起涉疫情个人信息泄露

事件。一方面要保障公众知情权，另一方

面个人隐私权不可漠视。这要求执法部

门在具体执法中掌握好“度”。

本报讯（记者钱培坚 通讯员罗菁）

“复工了，我却收到公司的一纸解聘通知，

理由是‘不胜任工作’，而且，企业还不愿

意支付任何补偿。”近日，上海闵行区梅陇

镇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中心收到职工

梁女士焦急的来电。为了帮助梁女士维

护合理权益，该中心通过远程视频的模式

“网约”企业上线，最终帮助她讨回了应得

的7600元经济补偿金。

梁女士于去年年底应聘成为上海某

商贸公司的财务人员，双方签订了为期 3
年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 3个月。2020
年春节刚过，当疫情还在肆虐之时，梁女

士却收到了公司“试用期满不胜任工作予

以解聘”的一纸通知，公司要与其解除劳

动关系。

本来，公司和职工好聚好散也没问题，

可双方的解约却存在争议，焦点在于解聘的

补偿金上。梁女士认为，公司没有充足理由

指证自己“不胜任工作”，理应给其相应的经

济补偿金；而公司对此并不认可。

联合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了解到，梁

女士的公司在梅陇，可她本人却住在松江，

若是上门调解费时又费力；另一方面，公司

方也觉得麻烦，人事相关负责人在接到调

解通知时，也表示出了不情愿：疫情期间企

业复工的很多问题还在进一步理顺，不愿

外出跑一趟联调中心。

于是，联调中心启用了“E调解”平台

进行网上视频调解。三方打开摄像头，上

线见面。整个调解一共耗时一个半小时，

最终双方在调解员的帮助下达成一致意

见，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公司支付给梁小

姐2月份实发工资6033.05元，同时再支付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600元。

闵行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下

正值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劳资

矛盾积蓄的潜在矛盾对调解仲裁机构调

处劳动争议能力带来新的挑战和考验。

目前，“E调解”已经在闵行区梅陇镇、莘庄

镇、浦江镇、虹桥镇等全面推行使用，同时

在线调解室可达到24间。除此之外，区人

社部门还组建了视频调解培训群，委托第

三方对各调解组织调解员进行系统操作

指导、对个人和企业进行客服服务，以应

对有可能出现的劳动争议高发期。

刚复工就收到解聘通知
视频调解帮职工讨回补偿金

合肥

“云上法庭”网络远程庭审
本报讯（记者陈华 通讯员崔斌 朱琛琛）2 月 17 日上午，

合肥市蜀山法院的一场庭审如期开庭，法官和书记员端坐法

庭，而原告、被告席、人民陪审员席上均空无一人。这是该法

院正在进行“网络远程庭审”的一幕。

陪审员、诉讼参与人均坐在各自家中，通过手机上的“出

庭”微信小程序参与庭审活动。庭审结束后，当事人通过电子

签名在笔录上签字确认，系统对庭审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至

此，一场网上庭审顺利完成。

蜀山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疫情发生以来，我院已

经借助‘云上法庭’智能远程庭审系统开庭审理了 25起案件，

该案件是首次在中国庭审公开网上进行全程网络直播。”记者

点击网页进行了回看，发现整个庭审过程画面流畅、声音清

晰，吸引了 1200多名网友“旁听”。

“面临严峻的疫情形势，我很担心能不能按期开庭，多亏

法院采用网上开庭方式，让我足不出户就能参加庭审。”其中

一起案件的原告代理人对这种方式表示认可。

吉林

八项服务措施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2月 19日，吉林省公安厅出台

疫情防控期间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八项服务措施，为企业提

供疫情防控、交通保障、快办速递等服务。

按照措施要求，公安机关交管部门为复工复产企业开通

24小时服务专线，建立客货运企业交管服务微信群，提供全天

候咨询服务。实行户口、身份证、居住证和临时行驶车号牌业

务网上申请、网上受理、后台审核、邮寄送达，最大限度地减少

企业员工外出感染风险。

此外，第一时间受理企业报警求助，对阻挠企业复工复产、

扰乱企业生产经营秩序、诋毁企业商业信誉、侵害企业经营者

人身财产安全的案件，快立、快破、快结。充分考虑企业受疫情

影响面临的现实问题，严格规范涉企执法行为，避免执法不当

侵企扰企。对涉嫌犯罪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慎用羁押性

刑事强制措施，避免影响企业的合法生产经营活动。对企业涉

案财物，依法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对已经采取强

制措施的财物及时审查，依法尽快返还与案件无关的合法财

物，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南宁

全市首例涉疫情妨害公务案直播宣判
本报讯（记者庞慧敏 实习生冯玉丰）2月 18日上午 9 时，南

宁市隆安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南宁市首例

涉疫情妨害公务案，被告人张某因犯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 11 个月。该案庭审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等平台同步进

行了网络全媒体直播，直播持续 40 分钟，近 6 万名网友在线

观看。

经法院审理查明，2 月 8 日晚，被告人张某驾驶摩托车送

侄子回到隆安县城厢镇某小区时，由于二人未佩戴口罩欲直

接进入小区，受到防疫检查点工作人员劝阻。工作人员要求

张某配合检查，但其拒绝配合，并辱骂、恐吓防疫工作人员，还

辱骂、推打上前劝阻的执勤协警，又试图破坏防疫岗亭前的门

禁杆，后被当场制服。

隆安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以暴力、威胁方法阻

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且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

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应当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应从

重处罚。被告人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

毕后在 5 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系

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鉴于被告人认罪认罚，归案后有悔改之

意，建议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 11个月。

长沙市公安局2月23日通报，在公安部协调指挥下，湘
晋警方近日联合破获特大涉疫电信网络诈骗案，将涉嫌以
销售口罩为名实施网络诈骗、涉案诈骗金额高达840余万
元的犯罪嫌疑人郭某华抓获归案。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联手侦破

2月 25日，江西九江中院采取远程视
频庭审的方式，对一起非法猎捕濒危野生
动物上诉案进行了审判。原审被告人方某
从 2017年起，多次用蛇网诱捕野生蛇，并
在 2019 年 5 月猎捕了两条眼镜蛇。经鉴
定，该蛇为舟山眼镜蛇，被列入《国家保护
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和《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以非法猎捕濒危
野生动物罪，判处上诉人方某有期徒刑 8
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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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郑州上线公共交通及商超健康扫码系统，数据汇集到疫情防控数据平台。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本报记者 卢越

武汉因疫情暴发封城后不久，北京市

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熊超接到了两名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的咨询电话。“患病以后，他

们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

址、手机号码等等，没有任何遮挡，都被传

播在网上。”熊超说，“他们感到隐私权被侵

犯了，但又不知该如何维权。”

疫情防控的当下，有关部门每天都及

时发布疫情信息，方便公众知晓周围环境

是否存在感染风险，掌握确诊或疑似人群

行动轨迹，做好防范。不过，涉疫情个人信

息泄露事件也随之出现，一些患者甚至因

此受到歧视、骚扰和谩骂。抗疫期间，一方

面要保障公众知情权，另一方面个人隐私

权也不能漠视。这二者如何平衡？《工人日

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一问 谁可以收集和发布个人信息？

疫情发生初期，熊超曾在不同的微信

群里，看到患者的详细个人信息被随意传

播，甚至包括其个人照片和工作单位，“感

觉被扒光了”。

“现在一些小区物业、商超都要求登记姓

名、电话、住址，有的甚至要登记身份证号。”

不少网友表示，不登记，会被认为不配合防

控；登记，又觉得个人信息“交”得太轻易。

事实上，疫情防控期间，究竟谁有权收

集和公布公民个人信息，法律法规有明确

的规定。

“ 根 据 突 发 事 件 应 对 法 、传 染 病 防 治

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规

定，有权收集发布公民信息的主体包括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被指定的专业

技术机构，还有街道、乡镇以及居委会、村

委会等。其他主体不得擅自采集和公布公

民个人信息。”熊超说。

针对一些小区物业等社区服务组织要

求登记个人信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王旭对记者表示，不能强制要求提供，而

要以个人自愿作为前提。

“社区不是执法主体。如果有关政府

机构授权，应视为委托，不能以社区自己的

名义去收集和发布个人信息。”王旭说。

杭州市律师协会互联网信息专业委员

会主任吴旭华也表示：“特殊时期，医疗机

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可不经被收集者同意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但是其余主体，包括各

类用人单位、小区物业居委会、交通运输部

门等，在收集个人信息时，必须向被收集主

体明示收集使用目的，并取得其同意。”

记者发现，目前多地已有因随意公布、

泄露个人信息被处罚的案例。例如，2 月

19 日，山西晋城的史某某将包含有患者及

密切接触者相关个人信息的报告发至该村

微信群，造成 32 名密切接触者的个人信息

被泄露。史某某被依法处以治安处罚。

二问“交”出隐私的范围在哪？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特殊时期，公民

有义务配合有关单位和机构接受调查、如

实提供相关信息，不得以个人隐私为由拒

绝提供。”熊超说，“同时，传染病防治法也

规定，在收集信息过程中不能泄露有关公

民个人隐私的信息。”

1 月 28 日，湖南益阳广电家园等居民

住宅小区的业主微信群内出现《关于益阳

市第四人民医院报告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病例的调查报告》电子版内容及

截图，内容涉及市民章某及其亲属等 11 人

的个人隐私信息。经查，系益阳赫山区卫

生健康局副局长舒某通过微信转发造成。

舒某被予以党纪立案调查。

“有权收集信息不代表能够随意公开。”

王旭指出，“要有法定的正当目的和正当程

序，在合法的范围内做到信息公开和使用。”

具体哪些信息可以收集？王旭指出：

“这些信息应是与防疫直接相关的信息，必

须与防疫这一目的有紧密关联度。”

2 月 6 日，北京发布新发病例活动过的

小区或场所，其中涉及北京市 7 个行政区、

18 个小区或场所。“公布行动轨迹，可以帮

助 公 民 知 晓 周 围 环 境 ，有 效 防 范 。”王 旭

说，“但是身份证号码、姓名、手机号码、家

庭住址甚至门牌号等信息，不能证明其跟

疫情防控有直接紧密联系。”

记者注意到，当前，天津、广西、云南等

地一些街道实行扫码出入。居民个人需扫

码二维码，进入小程序，进行验证注册。

“注册、扫码过程中收集个人信息，需

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吴旭华解释，“在收集

过程中应当详细全面告知收集个人信息的

用途、保存、使用方式等等。因为疫情原

因，收集个人信息过程中在某些环节上可

能稍显欠缺，后续有必要就此次收集的个

人信息的存储和利用做补救工作，由相关

政府职能部门采取相应措施，全面保护个

人信息。”

“在此过程中非常重要一点是防止个

人信息泄露。”吴旭华提醒，“很有必要对已

经采集的个人信息采取技术保密措施或者

脱敏，以防止被不法分子窃取并利用。”

三问 隐私权和知情权如何平衡？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多地将公布感

染患者小区名字作为疫情防控措施。有的

地方公布病患信息，甚至细化到了楼房单

元以及门牌号。还有业主以知情权为由，

要求物业公布湖北人信息，被物业拒绝。

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背景下，是否意味

着个人隐私权要作出一定让渡？

“非常时期，对个人隐私权作出一定限

制 ，在 我 国 和 其 他 国 家 都 能 找 到 法 律 依

据。”王旭同时指出，“这种限制不是无边无

际的，不能减损公民的核心价值，不能在没

有 正 当 理 由 的 情 况 下 让 公 民 成 为‘ 透 明

人’，甚至因此受到不应有的负面评价。”

对于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时，个人隐私

权和公民知情权如何平衡，王旭对记者表

示，“这需要执法部门在具体执法中掌握好

‘度’，公布信息的范围必须以直接服务防

疫为目的。”

记者注意到，当前各地权威部门发布

的疫情信息中，对患者的行动轨迹进行了

及时公开的同时，对个人敏感信息部分做

了一定程度的模糊。受访法律人士认为，

这 相 比 疫 情 暴 发 初 期 许 多 患 者 信 息 遭 遇

“裸奔”，已做到了很好的规范。

2 月 24 日，司法部发布意见，要求疫情

防控措施要与疫情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

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尽量最小程度地

减损公民权益。

对此，王旭建议，可多出一些这种具体

的指导性意见。“目前立法和基本制度设计

都有，关键在于地方尤其是基层在具体执

法时，要结合本身实际情况，在法治精神下

规范执法。”王旭说。

非法猎捕濒危野生动物 男子获刑8个月

乌海

最美夫妻携手逆行上一线
本报讯（通讯员陈国剑 袁存礼）“爸爸我已经好久没有

见到你了，我想你了。我帮妈妈给你整理好衣服，妈妈给

你送去，我也想给你送衣服。但妈妈说‘有疫情大坏蛋’不

让我去。爸爸我听妈妈的话。你要早点抓住这个大坏蛋

啊！”一名 4 岁小孩的视频话语，让在一线值勤的民警倪瑞

瞬间泪目。此时，他和妻子贾妍都正战斗在抗击疫情的最

前沿。

妻子贾妍是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海勃湾

大队的一名民警，丈夫倪瑞在内蒙古高速公路三支队乌海大

队工作。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广大民警义无反顾战斗在

抗击疫情的最前沿时，这对夫妻也互相支持、彼此鼓励，在战

“疫”的日日夜夜里，携手奋战在一线，被群众竖起大拇指点

赞。疫情暴发以来，虽然两人工作的地点相距并没多远，但各

自在一线值勤难以相见。倪瑞从大年初一上班后就没有回过

家，而贾妍正好是大年三十值班，此后两人一直没见。由于双

警家庭的特殊性，孩子就交给了贾妍父母托管。前几天，贾妍

抽空给丈夫送去了换洗的衣服，也捎去了孩子的视频问候和

温暖与爱。


